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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 南 省 民 政 厅 
河 南 省 消 防 救 援 总 队 

豫民文〔2023〕227 号   

  
  

河南省民政厅  河南省消防救援总队 

转发《民政部  国家消防救援局关于印发 

〈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〉的通知》的通知 
 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民政局、航空港区社会事业局，各省辖市、

航空港区消防救援支队： 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

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，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关

于推动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，切实提升养老服务行

业消防安全管理水平，现将《民政部 国家消防救援局关于印发

〈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〉的通知》（民发〔2023〕37 号）（以

下简称《规定》）转发你们，并就相关要求通知如下。 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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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提高认识，压实责任。各地民政和消防部门要以习近平

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

精神，提高政治站位，树牢安全发展理念，将《规定》要求作为

指导养老服务行业消防安全管理的重要依据，加强养老服务机构

消防安全管理，建立健全消防安全责任制，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

任，确保《规定》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。 

二、积极宣传，加强培训。各地民政、消防部门要立即组织

本系统工作人员认真学习《规定》，并向各类养老机构做好宣贯

传达。指导养老机构将《规定》内容纳入本单位负责人及其员工

年度培训计划，组织好专业培训，通过制作培训视频片、专家解

读、集中授课、宣传海报等多种方式广泛开展宣讲活动，培养养

老服务行业消防安全“明白人”。各地要指导养老机构完善消防

安全制度规程，加强防火巡查检查，定期开展消防演练，强化应

急处置能力，不断提升消防安全自主管理水平。 

三、强化指导，合力推进。各级民政、消防部门要建立工作

协商、挂钩指导机制，共同做好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。要

督促养老机构按照建筑、消防等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开展服务

活动，具备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消防安全条件。要加强指导服务，

组织相关领域专家深入实地指导养老机构健全组织、完善制度、

规范管理、整改隐患，切实提升安全管理工作实效。 

四、加强监管，协同发展。各地民政和消防部门要强化部门

协作，加强对养老机构的日常监管，定期开展联合检查，建立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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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清单和整改清单，对存在隐患的及时整改。要加强事中事后监

管，对不具备消防安全条件且存在重大消防安全隐患的养老机

构，在稳妥安置老年人的情况下依法责令停业整改，相关检查、

整改情况及时录入金民工程系统。要加强消防安全经费保障，积

极争取政府专项资金、福利彩票公益金等用于支持养老机构消防

安全设施改造和隐患整改，将消防安全管理情况与运营补贴、等

级评定、信用监管等政策挂钩，实施激励。有条件的地区要积极

推广应用电气火灾监控、燃气泄漏安全保护装置等科技手段和智

能硬件，提升养老机构本质安全水平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河南省民政厅     河南省消防救援总队 

2023 年 11 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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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民政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1 月 2 日印发 
  


